省卫生厅关于开展2008年全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专业
实践能力考核的通知

                        苏卫人〔2007〕36号
各市卫生局、省有关单位：　　 

    经研究，2008年全省卫生高级资格专业实践能力考核定于2008年1月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1、符合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拟于2008年度申报评审的人员；

   2、2007年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通过的人员中先评后考对象。

   （一）下列人员不参加考核

    1、考核之日正在援藏、援疆、援外、援助西部省份、拟于2008年申报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2、从外省、外系统调入，确认我省同级同专业资格的。

3、参加2005年10月15日专业实践能力考核、2007年申报评审通过但因未完成到基层服务规定时间未予批复的人员，合格成绩仍可作为2008年申报依据，一次有效。

    （二）下列人员可先评后考

   1、考核之日因公出国人员；

   2、报名截止之日之后，从外省和外系统引进、军队转业以及机关流动的人员。

     二、考核时间、地点

  　2008年1月（具体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三、考核效用

    卫生专业实践能力考核是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一项程序，考核结果是评审的重要要素之一。考核后统一下发考核成绩合格通知书或成绩单，其成绩可作为申报2008年度卫生高级资格专业实践能力考核的依据。2006年11月19日参加全省专业实践能力考核，成绩达到2007年度专业实践能力考核指导参评分：60分（申报社区卫生高级资格、报考除全科医学外的其他专业指导参评分：55分），可作为2008年申报卫生高级资格专业实践能力考核的依据。

    本次考核成绩达到2008年度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确定标准线的，也可作为申报2009年度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专业实践能力考核的依据。

      四、考核内容

     1、考核范围：考核范围参考卫生部标准条件中要求具备的专业工作能力，不指定考核用书。

     2、考核专业：考核专业共82个，新增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化学（技术）等专业，详见《江苏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核专业设置表》（以下简称《考核专业设置表》，附后）。

     申报社区卫生高级资格的、执业医师为临床类别的人员，原则上应报考全科医学专业，但现岗位是放射诊断、心电诊断、超声诊断的，可另选《考核专业设置表》中的相应专业。申报社区中医、社区预防保健、社区药学、社区护理、社区医疗技术专业的人员，可另选《考核专业设置表》中的相应专业。

    3、考核形式：考核采用卫生部统一组织的人机对话形式。题型均为客观题，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系列多项选择题（机考系统练习版可在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下载），试卷总分均为100分，考核时间为2个小时。

    4、考场设置：各市卫生局和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在省辖市设立考场。

     五、考核组织实施

     江苏省卫生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具体考务工作由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实施，联系电话025-83620823。

     各市卫生局负责本地区专业实践能力考核的组织实施工作。各市人事局职称部门对考核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六、报名及相关要求

    （一）报名要求

    1、考核报名实行属地化的原则，各市卫生局和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分别设立报名点，在宁省属单位在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报名，宁外省属单位在所在地报名。

    2、考核报名采用统一的报名软件，可在江苏省卫生厅网站卫生技术资格考评栏目下载打印《江苏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专业实践能力考核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本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23日。

    3、报考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

   （1）《报名表》（原件1份）；

   （2）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3）本人近期免冠照片4张。

     （4）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报名人员提交的《报名表》及相关材料复印件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

    4、各市卫生局须于11月30日前将考生报名数据盘等材料报送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逾期一律不得补报。

    （二）相关政策要求

     1、报名人员所报考的专业须与从事专业、执业资格类别、申报专业相一致。申报医学类资格的人员，应具有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等相对应的临床或预防医学专业学历（学位）。申报其他专业的，原则上也应具有与本专业相一致的学历（学位）。

    2、2001年全国实行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考试以来，未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而由地方评审取得中级资格的，或虽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但由当地确定地区考试合格标准取得中级资格的人员，均须先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与现从事专业相一致的中级资格，方可报名参加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专业实践能力考核。
